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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中城综函〔2024〕393号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市政协
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133012号提案答复的函

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、民革中山市委会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桥下空间利用管理，完善中山城市

功能的建议》（提案第 133012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公安局、市

交通运输局等部门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多年以来，我市部分桥梁存在桥下空间使用乱象，不仅有

碍城市市容观瞻，还对桥梁的安全运营造成不良影响。为探索

桥梁桥下空间管理，保障城市桥梁结构完好和运行安全，你们

提出了“完善前期规划，强化顶层设计”、“丰富建设内涵，提升

利用实效”、“加强监管措施，提高管理水平”的建议，我局表示

赞同。

一、关于“完善前期规划，强化顶层设计”的建议

市交通运输局积极支持将桥下空间利用事宜纳入国土空间

规划和城市建设管理，将桥下空间利用由城乡村“需求主导”转

变为“政府主导”，“一盘棋”统筹考量碎片化土地利用事宜，进一

步拓展我市土地空间，为“百千万高质量发展”聚势赋能。由于

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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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关于“公路用地”“公路桥梁保护”等有关条款的约束，公路桥

下空间利用目前缺少上位法支撑；按照交通运输部《公路水运

工程建设管理办法》等交通项目建设的有关规定，交通工程从

立项、建设、运营管理等方面暂无对桥下空间的顶层设计，交

通运输部、省交通运输厅也未出台对公路桥下空间利用行业规

范或指导性意见。为此，市交通运输局 2023年，初步起草了《中

山市公路桥下空间利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并征集市城管

和执法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各高速公路运营单位、各

镇街意见，计划推动桥下空间的合理利用，但由于公路桥梁桥

下土地已经被征收，难以与各公路产权单位达成一致意见，规

范性文件难以继续推进出台。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学习省内其它

地市的先进做法和成效经验，结合乡村振兴、城乡人居环境发

展等任务，推动村、社区与公路管养单位对接，成功打造一批

利用桥下空间作为党建公园、休闲公园、文化健身公园的典范，

如利用桥下空间建设南头“民安文化公园”。

目前，中山市城市桥梁 530座。各镇街有（除中心城区）

410座，其中，跨河桥梁 376座、其他桥梁 34座（含跨路和人

行天桥），桥下空间利用条件有限；中心城区有城市桥梁 120座，

目前桥下空间可利用的只有 6座（中山二桥、翠景北路桥桥、

东明大桥、北外环长江大桥、康华大桥、沙岗立交桥）具有开

发利用价值，其余城市桥梁多为中小桥，或其桥下空间为绿化、

河涌、道路等，桥下空间利用条件同样有限。

为了加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管理，市城管和执法局 2020

年 10月 14日印发了《中山市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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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》，明确了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对象和使用

要求，各镇街参照执行。

二、关于“丰富建设内涵，提升利用实效”的建议

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协调市内 7条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、

联系各沿线镇街召开专题会议，印发《中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

做好高速公路桥下可利用空间摸排统计工作的函》（中交函

〔2024〕390号），组织各镇街进村、进社区，深入排查高速公

路桥下可利用、拟利用空间，形成桥下空间重点可利用点位“一

套表”，加快推动我市高速公路高架桥下空间修建公益性建设。

例如，今年广珠西线西区街道隆昌社区（二期）项目、省道S531

线鸡鸦水道大桥东凤镇东和平村项目已完工；通过协调高速公

路运营单位开放桥下空间土地使用权，按照“一点一案”的原则，

协调对桥下空间的改造利用。例如，在广珠西线南头镇民安、

穗西社区以及广中江高速外缘南头镇南城社区项目、广中江高

速东凤镇民乐和伯公社区项目、中山西环高速小榄支线小榄镇

益隆村和白鲤村、广中江高速小榄镇西区社区以及S531线鸡鸦

水道大桥东凤镇永益村项目；加强对沿线群众需求的走访调研，

从桥下空间具体点位布局、项目使用功能、公路桥梁保护等多

维度衡量桥下空间利用事宜，通过鼓励沿线企业赞助、村联社

出资、镇政府发行债券等多种融资渠道，强化公路桥下空间资

金保障，扎实推动公益性项目实施。2024年，初步统计可实现

高速公路桥下空间可利用面积 6.8万平方米（含新增绿化面积

2.3万平方米）。

为做好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管理，市城管和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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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管理的市属城市桥梁进行实地调研和综合评估，对部分桥梁

桥下空间进行了改造和利用。一是将中山二桥、翠景北路桥桥

下空间建设了仓库，供中山市市政维护管理中心、中山市代建

项目管理办公室、市交警支队和西区城建局等单位存放市政设

施，为政府资产的存放管理提供了保障。仓库使用单位均与我

局签订安全协议，我局负责组织对相关单位的仓库管理使用情

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以确保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安全；二是利用

东明大桥、翠景北路桥、北外环长江大桥的桥下空间设置了乒

乓球桌、篮球场、健身器材等康健设施，为市民创造了体育健

身、休闲娱乐的好去处，得到社区和市民的高度认可；三是中

山二桥、康华大桥、沙岗立交桥和东明大桥 4个桥下空间的仓

库计划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价值评估，按照评估价格，拟出租

给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的维护作业单位，所得租金纳入市财政

非税收入。

三、关于“加强监管措施，提高管理水平”的建议

破解公路桥下空间“治理难”“管理难”等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

是合理利用，合理利用的前提是注重公路桥梁的安全保护，通

过明确“建管养”各方责任，做到“安全与利用并重”，目前我市公

路桥下空间按照“谁建设、谁管养、谁负责”的模式，高速公路

运营管理单位（公路产权单位）与使用单位、属地镇街签订三

方协议，明确有关责任，将土地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，同时

鼓励镇、村对桥下空间连片开发，将桥下空间周边土地一并设

计利用，做到集思广益，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。

下一步，市城管和执法、市交通运输、市自然资源、市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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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和城乡建设、市公安等部门将加大沟通协调力度，在公路和

城市桥梁项目规划、建设阶段就对桥梁桥下空间的利用提前谋

划、及早部署，加快推进公路和城市道路桥梁桥下空间管理利

用。一是继续研究破解《中山市公路桥下空间利用管理办法》

在制定过程中遇到的难题，由于暂无上位法支撑，市交通运输

局已计划在2024年先行出台有关高速公路桥下空间利用保障桥

梁运行安全的工作指引类文件，以此来推动桥下空间的利用；

二是市城管和执法局管理的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已开发

利用的 6座，主要是建设市政设施仓库、加装便民健身器材、

盘活资产有偿使用。接下来，将推进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停车场

的建设，推动中山二桥和沙岗立交桥的部分桥下空间纳入智慧

停车管理，开发利用为停车场，初步估算，中山二桥桥下空间

约有 76个停车位，沙岗立交桥约有 62个停车位，我局积极配

合属地落实桥下空间停车自主经营权拍卖的相关工作；三是强

化桥下空间日常维护。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除已开发利

用的，其他桥下空间大多已种植绿植；快速路、105国道等桥下

空间也基本种植绿化。市城管和执法局、市交通运输局将加强

对桥下空间的巡查力度，压实管养单位责任，对缺株少苗、长

势不佳的问题及时整改，让城市“边角地带”变成群众的“金边银

角”。此外，东部外环现阶段仍处于施工阶段，待竣工验收通过

后，市交通运输局将积极协调东环高速公路运营单位加快推进

桥下空间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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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你们对桥下空间利用管理，完善中山

城市功能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4年 7月 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俊桥 88113150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

输局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8日印发


		2024-07-08T10:49:36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5.56.18)




